南人防﹝2014﹞10号
关于开展南海区人防地下室
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规范我区人防工程的平时使用行为，加强对人防工程的平时维护管理，保证人防工程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充分发挥人防工程的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区人防办决定对全区范围内已经竣工并投入使用的人防地下室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佛山市实施<中华人民和国人民防空法>细则》等法律法规。
二、检查安排
（一）检查时间：2014年4月1至30日。
（二）领导小组：为确保实现本次检查工作目标，南海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成立专项检查领导小组，组长由区人防办主任邓盛华担任，副组长由区人防办副主任何敏聪担任。检查人员由区人防办工作人员组成，分3组，具体如下：
	分组
	组长
	检查人员
	区域
	时间

	第一组
	邓盛华

何敏聪
	程培城、刘章龙、孙绍富
	大沥、狮山
	4月1日~15日

	第二组
	
	邓乔生、何汝生、袁妍燕
	丹灶、西樵、九江
	4月10日~18日

	第三组
	
	欧阳智、叶镇祥、何祖荣
	桂城、里水
	4月15日~25日


三、检查内容
（一）工程结构是否完好；

（二）工程内部是否整洁、无渗漏水；

（三）防护密闭设备、设施性能是否良好；

（四）风、水、电等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五）金属、木质部件是否无锈蚀损坏；

（六）进出口道路是否畅通，孔口伪装及地面附属设施是否完好；

（七）防汛设施是否安全可靠；

（八）人防标志牌是否清晰完好。

四、检查步骤
检查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企业自查。从发文之日起，我区所有已投入使用的人防地下室的使用单位、物业管理公司、人防设备生产与安装单位应立即对人防地下室的维护保养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并按有关要求进行检查整改工作。 

（二）全面检查。我办将于4月开始组织开展专项检查行动，请各有关单位做好准备。人防设备生产与安装单位须派人到现场协助检查，请相关单位接到通知后在3月25日前将回执传真至区人防办。
（三）总结。5月中旬，我办将向有关单位通报本次检查的情况，并将检查发现的问题整理后向区建设主管部门及市人防办汇报。对有缺失、损坏人防设施的将责令相关单位进行修复；拒不执行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同时我办将收集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制订《南海区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办法》和《南海区防空地下室使用管理规定》。

附件：回执函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4年3月17日     
（联系人：程培城，联系电话：86222146，传真：86228875）

附件

            回执函

我单位已收到《关于开展南海区人防地下室专项检查的通知》，并获悉相关内容。我单位将委派          负责本次事宜，联系电话                 。

                    单位名称：         （盖公章）

                                 年   月    日

